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皇裕精密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皇裕精

密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皇裕精密”）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皇裕精密本次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1月 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年 11月

27日召开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不

超过 33,505,834 股（含本数，不含超额配售选择权）。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战略规划的需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划投资于“精密电子零组件智能化生产

项目”、“精密电子零组件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 

“精密电子零组件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原计划实施地点为：江苏宝应经济开

发区泰山路北侧、画川路东侧。变更后实施地点为：江苏宝应经济开发区泰山路南

侧、画川路东侧，面积约 60亩（具体以红线图为准）。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根据公司发展现状及未来战略规划，为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募投项目建

设，促进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审慎决定，拟将募投项目中“精密电子零组件数

字化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地点进行变更。 



（二）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该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不存在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方向的情况，对公司业务及经营情况不构成重大影响，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要求，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

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治理制度的规定。 

四、审议及表决情况 

2026 年 3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次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经审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

的调整，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方向的情况，对公司业务及经营情况不构

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要求，符合公司长远

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治理制度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关于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事项，公司已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

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是公司从经营发展战略出发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募投

项目实施地点变化，未改变项目的建设内容、实施主体、拟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总

额，不存在变相改变拟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

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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